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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梁信筌
電話：22289111#54514
電子信箱：liang120317@taichung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終字第11400516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敬請向家長宣導參與短期補習班課程及共學團活動，應注

意學童安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6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42400179A號令

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5月27日新北教社字第

114102025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核釋「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38條所定短期

補習班不得經營非屬短期補習教育之業務」如下：

(一)不得設置烹煮場所或於班內烹煮食物主動提供餐食點

心，倘受家長委託而協助代訂餐食點心，應納入雙方簽

定之補習服務契約書，以保障學生權益。

(二)不得設置寢室空間或提供睡袋安排學生於某一空間休

憩。

(三)不得於正式課程前後時間，提供非核准類科之學習或輔

導。

(四)不得辦理與核准類科無關之戶外活動或營隊，亦不得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303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6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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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任何山域活動(包含登山、溯溪、攀岩、健行等)、水

域活動(包含游泳、浮潛、玩水等)。

三、邇來有特定協會以「共學活動型態」招攬家長及學生，派

遣師資於不特定據點辦理課後安親及作業指導，並收取費

用，相關派遣教師之資格未經規定程序查核且部分辦理場

所亦未經建物及消防安全檢查，恐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

與權益保障法第76條及第105條規定，未申請設立許可辦理

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疑慮。

四、暑期將至，敬請各校採適當方法向家長宣導，倘於暑假期

間參與校外暑期營隊或特定協會辦理之共學團，應多加留

意學童安全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私立高級中等
學校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
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
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
校、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局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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